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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法务部拟从严处理

不遵守防疫部门居家隔离等要求的外国人

采取取消签证、驱逐出境等有力措施

 ❍ 近期，韩国查处数起确诊或疑似感染新冠肺炎的外国人违反韩国

《关于传染病预防及管理的法律》等疫情相关法律法规，拒不遵

守居家隔离要求的案件，引发民众对境外输入性病例增多的担忧

加剧。
    ※ “韩国政府已查处数起在韩外国人出现感染症状或确诊感染后不立即自我隔离，

仍去商场、餐馆等场所的案件”（2020年3月18日，多家媒体纷纷报道）
 ❍ 为了消除民众的担忧，确保外籍人员自觉履行防疫相关义务，韩

国法务部决定，确诊或疑似感染新冠肺炎的在韩外国人若不接受

防疫部门隔离、检查及治疗等要求，立即同防疫部门协商后对其

实施强有力的制裁措施。
  - 凡不接受韩国防疫部门（地方政府）居家隔离、检查及治疗等要

求的外国人，无论是否曾受过刑事处罚，所持签证、停居留许可

均将被取消，情节严重还将会被处驱逐出境、禁止入境。
《不遵守防疫部门要求外国人处理流程》

不遵守防疫部门（地方政府）
要求案件事实核实

⇨ 防疫部门（地方政府）
将人员信息告知法务部

⇨ 取消签证、停居留许可  

处驱逐出境、禁止入境

 ❍ 外国人不遵守防疫部门的自我居家隔离等要求构成违法行为，导

致韩国政府需要进一步采取防控措施，引起新冠肺炎疫情在韩国

境内扩散等给国家造成损失时，韩国法务部将同有关部门探讨制

定索赔方案，向其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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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韩国法务部出台这些措施，旨在确保在韩外国人自觉遵守疫情防

控相关义务，让防疫部门对所有外国人实施的“特别入境程序”更
加行之有效。

 ❍ 韩国法务部将进一步加大力度引导在韩滞留外国人积极履行韩国

《关于传染病预防及管理的法律》等疫情相关法律法规中规定的

义务，防止新冠疫情扩散，保障民众健康安全。


